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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5月 24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8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出席委員  ：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主席 )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SBS, JP 
陳健波議員 , BBS, JP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缺席委員  ：  何俊仁議員  

何秀蘭議員 , JP 
梁繼昌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出席公職人員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  
劉怡翔先生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國際及內地事務  
郭慧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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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  
助理總裁 (銀行政策 ) 
簡嘉蘭女士 , JP 
 
香港金融管理局  
高級經理 (銀行政策部 )(處置規劃 )1 
潘朗先生  
 
律政司  
法律草擬科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彭士印先生  
 
律政司  
法律草擬科高級政府律師  
吳文俊先生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法律服務部助理律師  
梁素華女士  
 
保險業監理處  
署理助理保險業監理專員 (政策及發展 ) 
陳慎雄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8 

易永健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9 
盧美雲小姐  
 
文書事務助理 (1)4 
陳愛華女士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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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944/15-16(01)號
文件  

⎯ 因應 2016年 5月 16日會

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

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1)944/15-16(02)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對 2016年 5月
16日的會議所提出的事

項的回應 ) 
 
研究政府當局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

CB(1)944/15-16(03)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所建議的第三

批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擬稿 ) 
 
討論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研究政府當局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  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政府當局所建議的

第三批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的
工作。  
 
 
II 其他事項  
 
立法時間表及未來路向  
 
3.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例草

案及政府當局所建議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察悉，

政府當局擬於 2016年 6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6年 6月
10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就條例草案動

議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6年 6月 13日。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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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表示，若無接獲委員提出的修正案或

進一步要求，原訂於 2016年 5月 30及 31日舉行的會

議將不會舉行。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16年 5月 26日發出立法

會 CB(1)971/15-16 號 文 件 ， 告 知 委 員 原 訂 於

2016年 5月 30及 31日舉行的會議將不會舉行。 )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0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8月 26日  



 

附錄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6年 5月 24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118 - 
000223 
 

主席  致開會辭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24 - 
00075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其對 2016年 5月 16日的會議所提

出的事項的回應  
[立法會CB(1)944/15-16(02)號文件 ]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000755 - 
00132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8 

政府當局簡介其所建議的第三批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1)944/15-16(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8有關公事保密的

查詢時表示，為確保各處置機制當局獨立運

作，如認為披露資料對執行《金融機構 (處置

機 制 )條 例 》 下 的 職 能 或 施 行 該 條 例 任 何 條

文，以促進並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及有效

運作屬必要，各處置機制當局可無須事先諮詢

財政司司長而作資料披露。  
 

 

001321 - 
001715 

主席  
政府當局  

立法時間表及總結發言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6年 8月 26日  


